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项目名称：
交通行业安全生产监督及应

急管理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测2.水运工程质量监督检测3.市政工程质量监督检测4.轨道
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检测5.枢纽工程质量监督检测6.市域铁路（土建）工程质量监督检测
7.交通工程专项监督检查检测8.检测项目招标代理9.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机构比对试验
10.防台防汛应急设备征用补偿费11.轨交工程演练及观摩12.交通建设工程施工安
全质量智慧监督13.交通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控制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4号）（3）《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2010〕第5号）（4）《上海市建设工
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2号）（5）《上海市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沪府
发〔2011〕1号）（6）《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队伍建设
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2〕36号）（7）《上海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88号令）（8）《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
法》（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正）（9）《上海市建设工程
监督检测管理办法》（沪建交〔2013〕231号）（10）《上海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检测收费管理规定》（沪建交〔2013〕20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持续加强对本市各类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证建设工
程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明确建设工程参与各方的
质量义务，切实解决工程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安全生产质量问题，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进一步形成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为核心的长效管理机制，推进上海建筑行业持续
健康有序发展，交通安质监站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通过对2020年本市在建各类交
通工程的实体和原材料等实施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使交通工程的实体和原材料在建
设过程中的各阶段均处于质量受控状态。 为有效应对陆上及水上的突发情
况，保障防台防汛应急设备的完好性和应急响应的及时性，项目中包括防台防汛应急设备的
相关费用，此外，每年开展轨交工程应急演练相关工作，提升轨道工程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
能力，提高应急救援水平，保障施工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2
号），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并负责相关专
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应当采用试样盲样检测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测。根据《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队伍建设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2
〕36号），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队伍建设，是强化本市建设市场
政府监管，规范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提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队伍形象的重要举
措，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的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开展建材质量专项抽检的经费，也应保障到位。此外，根据《上海
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沪
府发〔2011〕1号），需严格建筑材料质量管理，加强建筑原材料检测力度和建筑材料
检测管理，保证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并保证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和人员的
经费以及开展建材质量专项抽检的经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交通安质监站对于本项目设置了监督管理类和财务管理类的相关规章制度。监督管理类的规
章制度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事故监督责任追究制度》（沪交安质监〔2014〕71号）、
《安全质量监督工作规定》（沪交安质监〔2015〕17号）、《关于上海市公路工程竣
（交）工验收质量检测监管工作的管理规定》（沪交安质监〔2015〕27号）。财务管
理类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差旅费管理办法》（沪交安质监〔2015〕4号）、《财务管
理实施细则》（沪交安质监〔2015〕8号）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的实施时间覆盖全年。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预期目标通过对2020年本市在建各类交通工程的实体和原材料等实施质量和安全的
监督管理工作，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防止和减少
生产安全事故，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交通工程的实体和原
材料在建设过程中的各阶段均处于质量受控状态，并进一步形成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为核心
的长效管理机制，推进上海建筑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开展轨交工程应急演练相关工
作，有效应对陆上及水上的突发情况，提升轨道工程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防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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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应急设备的完好性和应急响应的及时性，提高应急救援水平，保障施工人员和广大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上海在建交通工程的安全生产。 阶段性目标（主要绩
效目标）根据交通安质监站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和2020年度项目支出立项申请表，参
考《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号），经评审组修改完善后
，本项目的绩效目标主要包括投入和管理目标、产出目标、效果目标以及影响力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894,217 项目当年预算（元）： 4,894,21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531,00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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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测内容完成率 100%（包括原材料和实体）

质量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质量安全问题或安全事故隐

患处理有效性
处理率100%

时效 公路水运工程比对试验结果公布及时性 及时，与计划或相关要求相符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交通建设工程重大质量事故发生率 0%

满意度 管理部门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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